关于2021年度长春市九台区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九台区审计局局长 才巨江
（2022年8月31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常委会报告2021年度长春市九台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及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区审计局对2021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中，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上的重要讲话及对审计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经济工作中心，重点关注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政策实施效果，着力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的功能作用，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和服务职责。
审计结果表明，2021年区财政能够严格执行中央、省市的政策部署，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经济工作中心，在优先保障“三保”支出的基础上，坚持把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统筹各类资金保障重点民生需要，切实保障疫情防控资金需要，积极落实中央省市减税降费政策，促进我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平稳发展。当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基本完成了年度预算收支任务。
——财力保持相对平稳，积极争取政策资金。全区财政以开源节流为抓手，一方面加强收入组织，紧抓重点行业和重点税源，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全年累计争取补助资金470,035.00万元。另一方面严格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存量资金清理力度。
——支出结构不断优化，重点支出保障有力。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积极统筹财政资金，集中财力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不断加大对教育、社会保障及就业、城乡社区和农林水领域的投入力度，2021年财政投入重点领域支出423,150.0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总数的52.46%。
——着力加强审计整改。截止2021年末，对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指出的问题，区财政局和有关部门单位认真整改，规范资金使用628.78万元，收缴存量资金125.54万元，收回基金及非税收入1,054.83万元。积极督促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完成整改，已将原亚泰制药厂地块地上物残值款11.77万元缴入国库。
1、 区本级预算、决算（草案）编制及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财政部门2021年度区级预算及决算（草案）编制、区本级预算执行及部门预算执行、债务管理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区本级决算（草案）反映，2021年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6,547.00万元，支出806,547.00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234,795.00万元，支出234,795.0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96,256.19万元，支出94,653.60万元，本年社保基金结余1,602.59万元。不含上划省统筹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共计80,416.2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91,743.46万元（含历史结余）。从审计情况看，财政部门能够按照各级决策部署，落实各项发展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发现的主要问题：
1、 未及时拨付专项资金27,911.41万元。其中：工程类专项资金18,840.69万元，均为已完工项目；补助类专项资金8,401.92万元，均已达到支付条件；经费类专项资金668.80万元，均已达到支付条件。
2、财政专户资金缴库不及时，金额1,324.81万元
2021年预算外账套暂存款—纳入预算管理结余1,324.81万元,其中:应缴未缴罚没收入、行政性收费收入等非税收入577.47万元;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管理部缴纳3笔土地出让金的基金收入747.34万元。
3、财政资金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45.00万元
2021年6月区财政局向九台区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借款45.00万元，列其他应收款。截至2021年12月末，该款项未收回。
2、 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2021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重点延伸了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九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等6个行政事业单位和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九台区龙嘉街道等6个街道办事处，同时结合2022年已完成的5个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发现以下问题：
1、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收未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897.93万元
截至2021年末，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收2020-2021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项目86个，应收金额3,501.72万元，实收项目73个，实收金额2,603.79万元，未收项目13个，未收金额897.93万元。未收项目原因如下：
①因政府拖欠工程款未缴纳项目7个，涉及配套费502.34万元；
②政府投资工程未缴纳项目4个，涉及配套费77.85万元；
③无原因欠缴项目2个（星河湾小区、阅湖九章小区），涉及配套费317.74万元。
2、应缴未缴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586.53万元
截至2021年末，九台区卡伦湖街道办事处、九台区龙嘉街道办事处等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应缴未缴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586.53万元。
（1）九台区卡伦湖街道办事处利民村、孙家村等8个村15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119,585.00平方米，出让价款1,544.31万元，净收益1,101.31万元，按20%-50%的比例，应缴入区财政460.34万元。
（2）九台区龙嘉街道办事处翻身村、龙嘉堡村2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4,657.00平方米，出让价款115.96万元，净收益85.81万元，按20%-50%的比例，应缴入区财政40.97万元。
（3）九台区其塔木镇北山村2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14,826.00平方米，出让价款83.73万元，净收益40.48万元，按20%-50%的比例，应缴入区财政11.85万元。
（4）九台区纪家街道办事处双杖子村1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6,850.00平方米，出让价款85.62万元，净收益64.03万元，按40%的比例，应缴入区财政25.61万元。
（5）九台区兴隆街道办事处前岗子村1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10,580.00平方米，出让价款144.94万元，净收益113.73万元，按42%的比例，应缴入区财政47.76万元。
截至审计时，上述21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进行清算而未清算，资金现存于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财政所账户或综合服务中心账户。
3、部门应缴未缴、应收未收非税收入24,700.82万元
（1）九台区农业农村局应缴未缴九台区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山咀村（九台区种畜场场址）征地补偿款137.62万元；
（2）九台区国有林总场应缴未缴波泥河管护站、二道沟管护站高速公路占地补偿款及二道沟管护站林地补偿款599.48万元
（3）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滞纳金23,963.72万元，其中：
①应收未收长春九庆房地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九台区中央大街以东、福临大街以北、福星大街以南、规划健康路以西地块第二期土地出让金12,406.73万元及滞纳金3,330.32万元，合计15,737.05万元。
②应收未收吉林省国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九台街道以南、烟草公司以北、规划路以东、前进路以西地块第二期土地出让金2,316.06万元及滞纳金88.01万元，合计2,404.07万元。
③应收未收九台区房地产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保障性安居工程东泰家园项目（一期）滞纳金234.75万元。
④应收未收九台区市场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农贸市场项目土地出让金59.80万元及滞纳金49.81万元，合计109.61万元。
⑤应收未收九台区龙嘉街道办事处集中供热项目（划拨地块）土地出让金557.85万元。
⑥应收未收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九溪新区道路工程项目（划拨地块）土地出让金4,920.39万元。
4、九台区农业农村局下属单位九台区植物保护检疫站个人欠款清理不及时，金额11.97万元
截止2021年末，九台区植物保护检疫站其他应收款体现刘某某等4人欠款11.97万元。其中刘某某个人占款11.52万元涉嫌长期占用财政资金、数额较大，该占款涉及的问题线索已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5、九台区自然资源局未及时清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保证金4,693.50万元
根据《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采矿生产项目土地复垦费预存纳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于2021年5月底前清理矿山地质治理恢复保证金，将矿山土地复垦预存费用纳入基金管理。截至2021年12月31日九台区自然资源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账内，其他应付款—矿山地质治理恢复保证金结存4,693.50万元未清理（其中：矿山地质治理恢复保证金结存2,726.10万元，土地复垦保证金结存1,963.40万元）。
3、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根据2022年审计计划，截止7月末完成8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九台区农业农村局下属单位九台区红铧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管理的九台区农业物资机械物流仓储交易中心挡土墙工程未经财政评审
2020年由吉林省吉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的九台区农业物资机械物流仓储交易中心挡土墙工程，经第三方中介机构吉林省兴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该项目《工程竣工结算价审定表》，审定值为47.60万元。
2、扩大开支范围列支费用26.65万元
（1）九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单位九台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扩大开支范围列支企业拖欠的农民工工资24.28万元
2020年12月九台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拨付长春华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24.28万元，列业务活动支出科目，用于支付九台区地质新城二期工程中拖欠的马超、郭玉龙等11名项目部人员2015年、2016年工资。
（2）九台区交通运输局扩大差旅费开支范围2.37万元
2019年至2021年九台区交通运输局报销不在差旅费报销范围内的九郊街道办事处差旅费2.37万元。
3、九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单位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生创业园）未建立孵化企业的准入退出机制
经审计调查发现，大学生创业园目前共有27家在孵企业，入驻时间超过2年的有22家企业，超过5年的有11家企业。例如：长春市宝捷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入驻时间为2013年7月1日，长春众汇和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入驻时间为2013年8月1日。创业园没有按规定建立孵化企业的准入退出机制，孵化成型后的企业没有收取相应的租金，依然免费给企业提供场地和设备。
4、九台区交通运输局应计未计支出（费用超支挂账）180.96万元
2019年至2021年九台区交通运输局在其他应收款-其他单位-待摊费用科目挂账商品和服务支出各项费用共计180.96万元,其中：2019年挂账37.82万元；2020年挂账61.95万元；2021年挂账81.19万元。
4、 政府性债务审计情况
2021年12月末，经省财政厅核定、省政府批准，2021年末九台区债务限额为858,351.00万元，债务系统内债务总额766,957.49万元，债务率89.35%，隐性债务461,928.09万元，九台区实际地方债务总额1,228,885.58万元（不含政府负有支出责任3P项目的总支出责任）。政府负有支出责任的3P项目514,024.89万元（已完工8个项目总投资额161,826.03万元、运营服务费总额352,198.86万元）。其中债券资金存在的问题：
财政未按规定的用款计划、进度拨付债券资金27,734.62万元
（1）一般债券资金未按规定的用款计划、进度拨付14,334.62万元
2020年至2021年九台区一般债券资金实施的16个工程项目，共计发行一般债券金额39,600.00万元,已拨付并支出到项目的一般债券资金25,265.38万元,截止到2021年末，尚未支出的一般债券资金14,334.62万元，其中兴隆街道街区提升改造、高标准农田、保障小型水库安全运行、2019-2020年“畅返不畅”改造项目零拨付（趴帐），涉及金额3,322.00万元。
（2）专项债券资金未按规定的用款计划、进度拨付13,400.00万元
     2020年至2021年九台区专项债券资金实施的4个工程项目，共计发行专项债券金额24,800.00万元,已拨付并支出到项目的专项债券资金11,400.00万元,截止到2021年末，尚未支出的专项债券资金13,400.00万元，其中九台区人民医院急诊急救平战结合综合用房扩建、龙嘉至饮马河街区供热管线工程项目零拨付（趴帐），涉及金额6,300.00万元。
5、 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重点审计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及回迁安置小区商业用房管理情况。截至2021年末，土地账面面积36.52公顷；房屋账面面积122.79万平方米；车辆账面数量929辆。国有用地面积239.20公顷；煤炭保有资源储量3.90亿吨；国有林经营总面积1.97万公顷，林木总蓄积量120万立方米；九台区域内有3座中型水库，分别为牛头山水库、柴福林水库、五一水库，水库水面总面积0.15万公顷。2021年实现国有资产非税收入6,360.00万元。发现的主要问题：
1、九台区各类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商业用房未及时办理竣工结算（决算）手续，导致棚户区商业用房未计入固定资产
截至2021年末，九台区房地产经营开发有限公司、九台区煤矿棚户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等4家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单位，建成9个回迁安置小区，共计366套商业用房未及时办理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手续。
2、九台区农业农村局下属单位九台区红铧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管理的九台区农业物资机械物流仓储交易中心出租国有资产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国有资产评估
2021年1月九台区红铧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管理的九台区农业物资机械物流仓储交易中心自行出租展厅、场地及仓库29户，其中展厅2.50万元/年/户-3.00万元/年/户、场地30元/平方米/年、仓库80元/平方米/年，出租收入合计128.75万元。场地、展厅及库房等出租未进行国有资产评估。
3、九台区交通运输局管理的国有资产被九台区客运公司无偿使用
九台区交通运输局建设的南客运站投资额4,189.50万元 ，该项目2013年8月立项，占地面积14,886平方米，建筑面积4,453.07平方米，2018年3月竣工决算并无偿交付九台区客运公司下属的南客运站使用至今，未签订任何使用协议。九台区交通运输局于2021年11月将该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六、审计移送的问题线索情况
在上述各项审计中，移送问题线索2起。其中移送区纪委1起，移送区国有资产管理局1起。上述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门财政资金长期被个人占用的问题；二是出租国有资产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国有资产评估的问题。
    审计线索移送后，相关部门十分重视，部门财政资金被长期占用的问题已经整改完毕，出租国有资产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国有资产评估的问题正在积极整改中。  
七、审计建议
（一）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提高预算编制水平。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强化财政资源统筹，推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提高预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压减非重点、非刚性的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财经纪律，加强财政财务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切实做到无预算不支出。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增强绩效管理意识，建立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绩效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压实部门主体责任。健全项目绩效跟踪机制，及时调整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偏差，避免出现资金闲置沉淀和损失浪费，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GoBack]（三）强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各级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相关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开展清查工作，确保国有资产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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